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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ᒡ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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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 60 名，代表公司股份

93,917,197 股，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 49.9060%。 

综上，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/代理人共 83 名，代

表公司股份 118,077,737 股，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62.7445%。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、列席了本

次股东大会。 

（四）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中出席和列席的人员资格合法、有效；本所律

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，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

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，其股东资格合法、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

（一）经本所律师见证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所述内容相

符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，也未出现修改原议

案和提出新议案的情形。 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、计票和监票，会议主持

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，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。 

（三）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1. 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； 

2. 《关于投资建设“高端半导体设备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”并变更部分募

集资金用途投入该项目的议案》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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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出席

现场会议人员资格、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公

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（以下为本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，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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